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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公課 
森律師編著《財稅法爭點解讀》高點出版 

 
 
  

特別公課的概念與要件 
非稅公課除了規費與受益費之外，還有特別公課。而依照特別公課首次現蹤的釋字第426

號解釋理由書歸納可知，特別公課係指國家基於特定政策目標需要，而對特定國民所課予，

且限定用途之公法上金錢負擔，且其支出不按照通常預算程序辦理。從而依照釋憲實務的標

準，只要是基於特殊目的而不編入普通預算之特種基金，並向特定人課徵之公課，即屬於特

別公課。本號解釋中，戴東雄大法官之部分不同意見書更表明定義，其認為：「國家基於統

治高權，依其特殊行政目的，課予人民公法上之金錢負擔，學理上稱為特別公課。」 

從上可以發現，釋憲實務對於特別公課之認定，顯然較偏向公課的外觀形式，亦即僅有

「形式要件」。有學者
1
則引據比較法之觀點，認為實務上之要件無法精確地描述特別公課之

課徵目的，故認為特別公課尚應具備下述實質要件： 

群體同質性 

被課徵金錢給付義務之群體，必須具有與其他群體或一般公眾，足以區分開來之同質性，

且不應以先天之特徵為基礎。亦即除了先天具備的特徵之外，負有繳納義務的群體必須與

其他人在具有先天區別。 

群體有責性 

具有同質性的群體，必須對於課徵公課之目的，亦即所要執行的公共任務，與其他群體或

一般公眾相較之下，具有明顯更接近之關聯性，亦稱為與徵收目的之「事物關聯性」。易

言之，負有繳納義務的群體相較其他人對於特定的公任務具有「責任接近性」。 

群體共益性 

對於特定群體徵收公課所獲得之財源，必須確係為該群體之內共同利益而利用，稱為「群

體共益性」或「群體用益性」。而需要注意的是，不以財政目的為主要的引導目的，或稱

社會目的之公課，因為其非專為取得實現公共任務之財源為主要目的，其對於群體共益性

的要件要求較為寬鬆，只要該公課之財源係「直接或間接主要」為了被課徵群體之共同利

益而使用，即在容許課徵之範圍內。換言之，課徵特別公課之財源必須用於被課徵群體之

公共利益，但若有被課徵群體以外之人受有部分利益，亦為法所允許。 

定期檢驗 

為免特別公課之課徵肥大化，進而對於國會難以有效監督政府支出，而有違「財政民主主

                                                        
1 整理自：柯格鐘（2008），〈特別公課之概念及爭議－以釋字第四二六號解釋所討論之空氣污染防制費為例〉，

《月旦法學雜誌》，第163期，頁203-204。 

好書搶鮮閱 

 



【高點法律專班】 
版權所有，重製必究！ 

 

 

 

 

 

 

 

法觀人月刊 NO.278 Nov 2022 

好 

書 

搶 

鮮 

閱 

 

48 
  

義」的困境，也避免藉由特別公課之課徵而規避憲法上對於稅捐高權之分配，特別公課之

合法性應受定期檢驗。 

廢棄物清理法回收清除處理費之性質：釋字第788號解釋 
 

釋字第788號解釋理由書摘錄 
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第2項規定：「經濟及科學技術發展，應與環境及生態保護兼籌並顧。」

課予國家有保護環境及生態之義務。為清除、處理廢棄物，改善環境衛生，維護國民健康，

立法者制定廢棄物清理法，即屬前述憲法增修條文所揭示國家義務之履行（廢棄物清理法第

1條前段參照）。系爭規定一第1項規定：「物品或其包裝、容器經食用或使用後，足以產生

下列性質之一之一般廢棄物，致有嚴重污染環境之虞者，由該物品或其包裝、容器之製造、

輸入或原料之製造、輸入業者負責回收、清除、處理，並由販賣業者負責回收、清除工作。

一、不易清除、處理。二、含長期不易腐化之成分。三、含有害物質之成分。四、具回收再

利用之價值。」係將特定性質之一般廢棄物，自一般廢棄物清除處理體系中抽離出來，建立

獨立之特定性質廢棄物回收清除處理體系，並要求中央主管機關依系爭規定一第2項規定公

告之責任業者繳納回收清除處理費。並以課徵所得之金錢，成立資源回收管理基金，專供回

收清除處理等相關事務之用途（同法第17條參照）。其目的係經由針對上述特定性質之一般

廢棄物，課徵金錢上負擔，建立特別之回收清除處理體系，並促進資源回收再利用，以保護

環境及生態。此項回收清除處理費依其性質，係國家為一定政策目標所需，對於有特定關

係之人民所課徵之公法上金錢負擔，其課徵所得自始限定於特定政策用途，而與針對一般

人民所課徵，支應國家一般財政需要為目的之稅捐有別（本院釋字第593號解釋參照）。 

上述回收清除處理費之性質固與稅捐有別，惟其亦係國家對人民所課徵之金錢負擔，人民

受憲法第15條保障之財產權因此受有限制。是上述回收清除處理費之課徵目的、對象、費率、

用途，應以法律定之。考量其所追求之政策目標、不同材質廢棄物對環境之影響、回收、清

除、處理之技術及成本等各項因素，涉及高度專業性及技術性，立法者就課徵之對象、費率，

非不得授予中央主管機關一定之決定空間。故如由法律授權以命令訂定，且其授權符合具體

明確之要求者，亦為憲法所許（本院釋字第593號解釋參照） 
 

回收清除處理費之性質：以釋憲實務的立場觀察 

本號解釋僅表示廢棄物清理法中之「回收清除處理費」不屬於稅捐，可以得知回收清除處

理費應屬於「非稅公課」。然而由前述對於公課之介紹得知，非稅公課中尚有「規費」、

「受益費」及「特別公課」三種子類型，故回收處理清潔費之性質，容有進一步探究之必

要。 

而自該號解釋理由書中所稱：「此項回收清除處理費依其性質，係國家為一定政策目標所

需，對於有特定關係之人民所課徵之公法上金錢負擔，其課徵所得自始限定於特定政策用

途。」依照釋憲實務對於公課要件之觀點，應屬於「特別公課」。蓋查釋字第426號解釋，

大法官曾表示：「國家為一定政策目標之需要，對於有特定關係之國民所課徵之公法上負

擔，並限定其課徵所得之用途，在學理上稱為特別公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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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收清除處理費之性質：實質要件的檢視
2 

然而對於特別公課認定，也應該再檢視「實質要件」，不以外觀形式上的觀察已足。結論

上，廢棄物清理法中的回收清除費不只在形式上係基於特定政策目標需要而對特定國民所

課徵，限定用途且支出程序與通常預算有別的公法上金錢負擔。實質上更具備「群體同質

性」、「群體有責性」與「群體共益性」之實質要件，應屬於「特別公課」。以下將檢視

特別公課的實質要件： 

群體同質性 

群體同質性，係指負擔給付義務之群體，必須具有先天特徵以外而得與其他群體或一般

公眾區分之特徵。而依照廢棄物清理法（下稱「本法」）第15條：「Ⅰ物品或其包裝、

容器經食用或使用後，足以產生下列性質之一之一般廢棄物，致有嚴重污染環境之虞

者，由該物品或其包裝、容器之製造、輸入或原料之製造、輸入業者負責回收、清除、

處理，並由販賣業者負責回收、清除工作。一、不易清除、處理。二、含長期不易腐

化之成分。三、含有害物質之成分。四、具回收再利用之價值。Ⅱ前項物品或其包裝、

容器及其應負回收、清除、處理責任之業者範圍，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及第16

條第1項：「依前條第二項公告之應負回收、清除、處理責任之業者（以下簡稱責任業

者），應向主管機關辦理登記；製造業應按當期營業量，輸入業應按向海關申報進口

量，於每期營業稅申報繳納後十五日內，依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之費率，繳納回收清除

處理費，作為資源回收管理基金，並應委託金融機構收支保管；其收支保管及運用辦

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僅有符合本法第15條第2項者，始須負擔繳納本法所稱「回

收清除處理費」之義務。且觀察本法第15條第2項，並非以先天特徵為區分標準
3
，符合

「群體同質性」要件。 

群體有責性 

群體有責性係指負擔繳納義務之群體，相較一般公眾，即未負擔繳納義務之人，對於課

徵公課之目的，具有「責任接近性」。依照本法第1條：「為有效清除、處理廢棄物，

改善環境衛生，維護國民健康，特制定本法。」可知課徵回收清除處理費，係為改善環

境衛生並保障國民健康。再查本法第15條第1項，負擔繳納義務之人因為其所製造或販售

之物品，可能產生危害環境之廢棄物，故對於環境衛生具有責任的接近性，符合「群體

有責性」。 
 
完整內容，請參閱森律師編著《財稅法爭點解讀》 

                                                        
2 整理自：柯格鐘（2020），〈2019年至2020年財稅法發展回顧〉，《臺大法學論叢》，第49卷特刊，頁1772-1773。 
3 環署基字第1000089157號函：「查本署99年12月27日環署廢字第0990116018號修正公告「應由製造、輸入業者負

責回收、清除、處理之物品或其容器，及應負回收、清除、處理責任之業者範圍」，公告事項8業已明定「應負繳

納回收清除處理費責任之製造業者」依下列原則認定：物品上標示商標之使用者為繳費責任製造業者。物品

上未標示商標者，以標示之製造廠商為繳費責任製造業者；標示之製造廠商二個以上者，以委託者為繳費責任製

造業者。物品上未標示商標及製造廠商者，以製造者為繳費責任製造業者。」 


